
附件：

武汉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国有资产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议事程序，确保国资委科学、

民主和高效的决策，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以及《武汉理工大

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校国资字〔2014〕40号）有关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学校国资委主任由校长担任，副主任由分管资产

管理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委员会成员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处、校

长办公室、纪委监察处、科学技术发展院、发展规划与政策法

规处、财务处、审计处、基建处、后勤保障处、产业集团等部

门负责人。

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是学校国有

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在国资委的领导下代表学校行使资产所

有者的职责，负责承办国资委会议。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国资委的工作职责是：

（一）统一领导全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审议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交有关

会议决策;



（二）根据财政部、教育部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指导、

监督、检查国有资产管理各项工作;

（三）审议监督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事项，确保

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四）研究处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章  议事规程

第五条　国资委的工作程序是：

（一）议题提交单位提出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说明和方案，

并在会前 1周内提交至国资处；

（二）国资委主任或副主任对议题进行审定；

（三）国资处在会前 2个工作日内将国资委会议议题材料

送达参会人员，参会人员因故不能出席的，应事先向国资委主

任请假并告知国资处；

（四）由国资委主任或副主任召集并主持国资委会议，按

既定议程议事，每项议程由国资处提出初步意见，提交国资委

会议讨论并作出决议，重大事项报学校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

会研究决定。

（五）国资处负责会议记录，并于会后形成会议纪要，由

国资委主任审核签发。

第五章  其他

第六条　国资处对国资委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办检

查，并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向国资委主任、副主任汇报。



第七条　国资委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 1次，临时会议

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举行。

第八条　需其他人员列席国资委会议的，由国资委主任确

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规则由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